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231號

異  議  人  陶永賢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街00號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住同上

代  理  人  許哲真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5657號裁

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

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

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

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

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5657號（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異議人於同年月

23日收受後，於同年3月3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

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

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尚有爭議，原處分

未提及補充提出償還債務之證據即作為擔保之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還款匯款水單暨明細。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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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

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

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

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

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 號

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

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

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

有明文。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

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

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9年度執字第5462號債權憑證

（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

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

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於114年5月1日核發扣

押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或為

其他處分，富邦銀行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異議人則具狀聲

明異議，嗣經執行法院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

情，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相對人持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

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

後，形式審查認相對人聲請執行之金額未逾系爭債權憑證所

載範圍，故執行異議人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於法

並無不合。異議人雖主張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尚有爭議，並

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還款匯款水單暨明細為據，惟依前

說明，此屬實體爭執，異議人應另行提起訴訟救濟，非本件

聲明異議所能解決，異議人此部分之主張，無從憑為有利於

其之認定。又異議人尚有配偶及成年子女，其成年子女亦有

不動產、薪資等所得，堪認具一定之財產、工作能力及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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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且異議人亦有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及社會安全網絡可

供仰賴，異議人復未提出其就富邦銀行之存款係維持其生活

所必需之證明，尚難認異議人之富邦銀行存款係為維持其生

活所必需。

㈢、從而，執行法院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

摘原處分違法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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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231號
異  議  人  陶永賢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街00號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住同上
代  理  人  許哲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5657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5657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異議人於同年月23日收受後，於同年3月3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尚有爭議，原處分未提及補充提出償還債務之證據即作為擔保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還款匯款水單暨明細。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 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9年度執字第546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於114年5月1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銀行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異議人則具狀聲明異議，嗣經執行法院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相對人持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形式審查認相對人聲請執行之金額未逾系爭債權憑證所載範圍，故執行異議人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於法並無不合。異議人雖主張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尚有爭議，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還款匯款水單暨明細為據，惟依前說明，此屬實體爭執，異議人應另行提起訴訟救濟，非本件聲明異議所能解決，異議人此部分之主張，無從憑為有利於其之認定。又異議人尚有配偶及成年子女，其成年子女亦有不動產、薪資等所得，堪認具一定之財產、工作能力及收入，且異議人亦有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及社會安全網絡可供仰賴，異議人復未提出其就富邦銀行之存款係維持其生活所必需之證明，尚難認異議人之富邦銀行存款係為維持其生活所必需。
㈢、從而，執行法院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違法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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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

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5657號裁

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

    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

    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

    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

    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

    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

    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於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5657號（下稱系

    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異議人於同年月23

    日收受後，於同年3月3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

    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

    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尚有爭議，原處分

    未提及補充提出償還債務之證據即作為擔保之不動產買賣契

    約書、還款匯款水單暨明細。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

    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

    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

    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

    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 號

    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

    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

    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

    有明文。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

    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

    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9年度執字第5462號債權憑證（

    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經

    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於114年5月1日核發扣押

    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或為其

    他處分，富邦銀行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異議人則具狀聲明

    異議，嗣經執行法院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

    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相對人持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

    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

    ，形式審查認相對人聲請執行之金額未逾系爭債權憑證所載

    範圍，故執行異議人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於法並

    無不合。異議人雖主張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尚有爭議，並提

    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還款匯款水單暨明細為據，惟依前說

    明，此屬實體爭執，異議人應另行提起訴訟救濟，非本件聲

    明異議所能解決，異議人此部分之主張，無從憑為有利於其

    之認定。又異議人尚有配偶及成年子女，其成年子女亦有不

    動產、薪資等所得，堪認具一定之財產、工作能力及收入，

    且異議人亦有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及社會安全網絡可供仰

    賴，異議人復未提出其就富邦銀行之存款係維持其生活所必

    需之證明，尚難認異議人之富邦銀行存款係為維持其生活所

    必需。

㈢、從而，執行法院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

    摘原處分違法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執事聲字第231號

異  議  人  陶永賢  

相  對  人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街00號          法定代理人  李嘉祥    住同上

代  理  人  許哲真  



上列當事人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異議人對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5657號裁定提出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異議駁回。

異議程序費用由異議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處分，與法院所為者有同一之效力；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3、第240條之4規定。查，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5年2月11日所為114年度司執字第95657號（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民事裁定（下稱原處分），異議人於同年月23日收受後，於同年3月3日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為無理由，送請本院為裁定，經核與上開條文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異議意旨略以：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尚有爭議，原處分未提及補充提出償還債務之證據即作為擔保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還款匯款水單暨明細。為此，依法聲明異議等語。

三、按執行法院經形式審查結果，認執行名義為合法有效，即應依該執行名義所載內容及聲請執行之範圍為強制執行。如當事人就執行名義所載實體權利存否有爭執時，應另行提起訴訟以為救濟，尚非執行法院所得審究，自非依強制執行法第12條聲明異議所能解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484 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應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債權人、債務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權益，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強制執行法第1條第2項定有明文。至於債務人主張其對於第三人之債權係「維持本人或其共同生活之親屬生活所必需」者，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應由債務人就其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四、經查：

㈠、相對人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89年度執字第5462號債權憑證（下稱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第三人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下稱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於114年5月1日核發扣押命令，禁止異議人收取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或為其他處分，富邦銀行亦不得對異議人清償，異議人則具狀聲明異議，嗣經執行法院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人之聲明異議等情，業經本院核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屬實。

㈡、相對人持系爭債權憑證，向本院聲請強制執行異議人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經執行法院以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後，形式審查認相對人聲請執行之金額未逾系爭債權憑證所載範圍，故執行異議人對富邦銀行之存款及利息債權，於法並無不合。異議人雖主張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尚有爭議，並提出不動產買賣契約書、還款匯款水單暨明細為據，惟依前說明，此屬實體爭執，異議人應另行提起訴訟救濟，非本件聲明異議所能解決，異議人此部分之主張，無從憑為有利於其之認定。又異議人尚有配偶及成年子女，其成年子女亦有不動產、薪資等所得，堪認具一定之財產、工作能力及收入，且異議人亦有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及社會安全網絡可供仰賴，異議人復未提出其就富邦銀行之存款係維持其生活所必需之證明，尚難認異議人之富邦銀行存款係為維持其生活所必需。

㈢、從而，執行法院以原處分駁回異議，並無違誤，異議意旨指摘原處分違法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蕭涵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林姿儀



